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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完成情况的报告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告的通知》

（“通知”），以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的相关要求，中国

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“中国石化”或“公司”）对公司治

理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和整改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 2008 年

7 月 30 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中

国石化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完成情况的报告》的议案。现按

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将中国石化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对公司治

理整改报告中所列事项整改完成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. 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

问题：“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有待加强。建议

公司进一步细化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，结合公司的

日常工作，充分发挥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。” 

整改情况：中国石化董事会下设战略、审计、薪酬与考核

委员会已相应制订并不断完善工作规则，按照监管要求和强化

公司治理的需要，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

挥，提高了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和决策质量。具体表现在：

2008 年 4 月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《董事会审计

委员会工作规则》，进一步细化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工作流程，

从制度上保证审计委员会权限的实施。截至目前，审计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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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对公司定期报告及公司内审工作等提出审阅意见，定期与公

司外部审计师沟通，听取对公司的审计情况，提出了相应的意

见和建议；战略委员会审阅了公司三年滚动发展计划，对中长

期发展战略做了认真研究和讨论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织专门

会议审议了 2007 年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政策

等。 

2. 关于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制定 

问题：“公司没有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，只是在章程中规

定了独立董事的相关工作制度。” 

整改情况：中国石化《公司章程》及其附件《股东大会议

事规则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公司治理文件中对独立董事

任职资格、工作制度等方面都有详细描述。根据监管机构的意

见，中国石化另行制定了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，于 2007 年

12 月 28 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于 2008

年 4 月 3 日进行了进一步修订。该制度设六章共三十五条，包

括总则、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、独立董事的提名、选举和更换、

独立董事的职责、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条件及附则等内容，符

合上市地监管规则的要求。 

3. 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情况 

问题：“目前公司有 11 名董事，其中独立董事 3 名，比例

不足三分之一。” 

整改情况：中国石化正在积极物色独立董事的合适人选，

如有合适人选，将随时补足，最迟不晚于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

召开时补足一名独立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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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关于《公司章程》的修订 

问题：“《公司章程》尚未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

司章程指引（2006 年修订）》（简称《章程指引》）修订。” 

整改情况：中国石化的《公司章程》与《章程指引》的不

同主要是由于《章程指引》与《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》

（简称《必备条款》）不一致造成的。作为境内外同时上市公

司，中国石化须同时遵守《必备条款》的规定。目前《必备条

款》国家有关部门还在修订之中。中国石化已将《公司章程》

与《章程指引》不同点列出，在《必备条款》修订颁布后，立

即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 

中国石化将继续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，不断提

升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

益，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。 

 

 

 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二 OO 八年七月三十日 

         


